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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发布《土工试验方法标准》的通知

(88)建标字 102号
根据原国家计委计综〔1985〕1号文的要求,由原水利电力部会同有

关部门共同编制的《土工试验方法标准》已经有关部门会审。现批准《土

工试验方法标准》GBJ123-88为国家标准,自 1989年 3月 1日起施行。

本标准由水利部管理,其具体解释等工作由原水利电力部、交通部南

京水利科学研究院负责。出版发行由中国计划出版社负责。

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

1988年 7月 2日

编 制 说 明

本标准是根据原国家计委计综〔1985〕1号文的要求,由南京水利科

学研究院会同有关单位共同编制而成的。

在编制过程中,收集了多年的试验资料,进行了大量的试验论证工作,
并参考了国际通用标准和国内外有关的试验标准,经过反复讨论修改而

成。在编制过程中,曾多次征求全国各系统有关单位的意见,最后会同有关

部门审查定稿。

本标准是为测定土的基本工程性质的试验方法而制订的。内容包括

土样和试样制备、含水量、密度、比重、颗粒分析、界限含水量、砂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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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对密实度、击实、承载比、渗透、固结、黄土湿陷、三轴压缩、无侧

限抗压强度、直接剪切、反复直剪强度、自由膨胀率、膨胀率、膨胀力、

收缩、酸碱度以及易溶盐、中溶盐、难溶盐、有机质、离心含水当量等

27项试验。由于土工试验内容广泛,各项试验又将随着仪器设备的改进和

测试技术的提高而不断发展,希望各单位在执行本标准过程中,注意积累

资料,总结经验。如有需要修改和补充之处,请将意见和有关资料寄南京水

利科学研究院,以便今后修改时参考。

水力电利部

1988年 3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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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总 则

第 1.0.1条 为了测定土的基本工程性质,统一试验方法,并为工程设计

和施工提供可靠的计算参数,特制订本标准。

第 1.0.2条 本标准适用于工业与民用建筑、交通、水利等各类工程

的地基土及填筑土料的基本工程性质试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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沿环刀外侧切削土样,边压边削至土样高出环刀,用钢丝锯整平环刀两端

土样,擦净环刀外壁,称环刀和土的总质量,并取余土测定含水量。

二、将风干后的土样在橡皮板上用木碾碾碎,也可在碎土机内粉碎。

三、切削试样时,应对土样层次、气味、颜色、杂质、裂缝和均匀性

进行描述,对低塑性和高灵敏度的软土,制样时不得扰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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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一组试样之间的密度差值不得大于 0.03g/cm3,含水量差值不得大

于 2%。

第 2.0.7条 扰动土试样的备样,应按下列步骤进行：

一、对土样的颜色、气味、夹杂物和土类进行描述,并将土拌匀,取代

表性土样测定含水量。

二、将风干的土样在橡皮板上用木碾碾碎,也可在碎机内粉碎。

三、对粉碎后的粘性土样和砂性土样,应按本标准表 2.0.2 的要求过

筛。对含粘性土的砾质土,应先用水浸泡并充分搅拌,使粗细颗粒分离后,
将土样在 2mm 筛上冲洗。取筛下土样风干后,充分拌匀,用四分取样法取

出代表性土样,标明工程名称、土样编号、过筛孔径、试验名称和制备日

期,分别装入盛土容器内,并测定风干土样的含水量。

四、根据试验项目,称取过筛的风干土样,平铺于搪瓷盘内,应按本标准

第 2.0.13条计算制备试样所需的加水量,将水均匀喷洒于土样上,充分拌匀

后装入盛土容器内盖紧,润湿一昼夜,砂性土的润湿时间可酌减。

五、测定润湿土样不同位置处的含水量,不应少于两点。含水量差值

应符合本标准第 3.0.5条规定。

第 2.0.8条 扰动土试样的制样,应按下列步骤进行：

一、试样的数量视试验项目确定,应有备用试样 1—2个。一组试样的

密 度 与 要 求 的 密 度 之 差 不 得 大 于 ± 0.01g/cm3, 一 组 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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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将煮沸经冷却的纯水注入比重瓶。对长颈比重瓶注水至刻度处,
对短颈比重瓶应注满纯水,塞紧瓶塞,多余水分自瓶塞毛细管中溢出。将比

重瓶放入恒温水槽直至瓶内水温稳定。取出比重瓶,擦干外壁,称瓶、水总

质量,精确至 0.001g。并测定恒温水槽内水温,精确至 0.5℃。

三、调节数个恒温水槽内的温度,温度差宜为 5℃,,测定不同温度下的

比重瓶、水总质量。每个温度时均应进行两次平行测定,两次测定的差值

不得大于 0.002g,取两次测值的平均值。绘制温度与瓶、水总质量关系曲

线。

第 5.2.4 条 比重瓶法比重试验的试样制备,应按本标准第 2.0.7 条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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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二、三款步骤进行。

第 5.2.5条 比重瓶法比重试验,应按下列步骤进行：

一、将比重瓶烘干。称烘干试样 15g(当用 50ml的比重瓶时称烘干试

样 10g)装入比重瓶,称瓶和试样总质量,精确至 0.001g。
二、向比重瓶内注入半瓶纯水或中性液体,摇动比重瓶,并放在砂浴上

煮沸。悬液土煮沸时间为：砂性土不应少于 30min;粘性土不应少于 1h。
沸腾后应调节砂浴温度,比重瓶内悬液不得溢出。对砂性土宜用真空抽气

法;对含有可溶盐、有机质和亲水性胶体的土用中性液体代替纯水时,应用

真空抽气法排气。真空压力表读数宜为 100kpa,抽气时间不宜小于 1h。
三、将煮沸经冷却的纯水或中性液体注入装有试样的比重瓶。当用

长颈瓶时注纯水至刻度处;当用短颈瓶时应将纯水注满,塞紧瓶塞,多余水

份可自瓶塞毛细管中溢出。将比重瓶置于恒温水槽内至温度稳定,且瓶内

上部悬液澄清。取出比重瓶,擦干瓶外壁,称比重瓶、水、试样总质量,精确

至 0.001g;并应测定瓶内水的温度,精确至 0.5℃。

四、从温度与瓶、水总质量关系曲线中查得各试验温度下的比重瓶、

水总质量。

第 5.2.6条 土粒的比重,应按下式计算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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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%);
mA——小于某粒径的试样质量(g);
mB——筛析时的试样总质量(g);
dx——粒径小于 2mm 的试样质量占试样总质量的百分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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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%)。
第 6.1.7条 颗粒粒径分配曲线应在对数坐标纸上绘制,并应取小于某

粒径的试样质量占试样总质量的百分比为纵坐标,取粒径的对数为横坐

标。

第 6.1.8条 筛析法颗粒分析试验的记录,应包括工程编号、试样编号、

试样最大粒径、筛的孔径、通过各筛的试样质量占试样总质量的百分比。

第二节 密度计法

第 6.2.1条 本试验方法适用于粒径小于 0.074mm的土。

第 6.2.2条 密度计法颗粒分析试验所用的主要仪器设备,应符合下列

规定：

一、土壤密度计：

1.甲种土壤密度计：刻度为-5°～50°,最小分度值为 0.5°。

2.乙种土壤密度计(20℃/20℃)：刻度为 0.995～1.020,最小分度值为

0.0002。
二、量筒：容积为 1000ml,内径为 60mm,高度为 350±10mm,刻度为

0～1000ml。
三、洗筛漏斗：上口直径大于洗筛直径,下口直径略小于量筒直径。

四、天平：称量 1000g,感量 0.1g;称量 200g,感量 0.01g。
五、温度计：刻度为 0～50℃,精度为 0.5℃。

六、煮沸设备：附冷凝管装置。

七、搅拌器：底板直径为 50mm,孔径为 3mm。

八、锥形瓶：容积为 500ml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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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章 界限含水量试验

第一节 液、塑限联合测定法

第 7.1.1条 本试验方法适用于粒径小于 0.5mm,以及有机质含量不大

于试样总质量 5%的土。

第 7.1.2条 液、塑限联合测定法界限含水量试验所用的主要仪器设

备,应符合下列规定：

一、液、塑限联合测定仪：锥质量为 76g,锥角为 30°,读数显示形式

宜采用光电式,游标式,百分表式。

二、天平：称量 200g,感量 0.01g。
第 7.1.3条 液、塑限联合测定法界限含水量试验,应按下列步骤进行：

一、液、塑限联合测定法宜采用天然含水量试样和风干试样,当试样中

含有粒径大于 0.5mm的土粒和杂物时,应过 0.5mm的筛。

二、取 0.5mm筛下的代表性试样 200g,分成三份,放入盛土皿中,加不

同数量的纯水,制成不同稠度的试样。试样的含水量宜分别接近液限、塑

限和二者的中间状态。将试样调匀,盖上湿布,湿润过夜。

三、将制备的试样搅拌均匀,填入试样杯中,对较干的试样应充分搓揉,
密实地填入试样杯中,填满后刮平表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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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将试样杯放在联合测定仪的升降座上,在圆锥上抹一薄层凡士林,
接通电源,使电磁铁吸住圆锥。

五、调节零点,调整升降座,使圆锥尖接触试样面,指示灯亮时圆锥在自

重下沉入试样,经 5s后测读圆锥下沉深度,取出试样杯,取部分试样测定含

水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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Vo——湿试样的体积(cm3);
Vd——试样烘干后的体积(cm3)。

第 7.4.5条 土的缩限试验的记录,应包括工程编号、试样编号、收缩

皿编号、尺寸,试样烘干后的体积和缩限的计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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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8.2.7条 砂的最大干密度试验的记录,应包括工程编号、试样编号、

圆筒尺寸、土粒比重、砂的天然孔隙比和砂的相对密实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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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推土器：螺旋式的千斤顶。

三、天平：称量 200g,感量 0.01g。
四、台秤：称量 5kg,感量 5g。
第 9.0.4条 击实试验的试样制分为干法和湿法。并应符合下列规定：

一、干法,应按下列步骤进行：取代表性土样 20kg,风干碾碎,过 5mm
的筛,将筛下土样拌匀,并测定土样的风干含水量。根据土的塑限预估最优

含水量,选择五个含水量并按本标准第 2.0.7条之四款制备一组试样。相邻

二个含水量的差值宜为 2%。

注：五个含水量中二个大于塑限含水量,二个小于塑限含水量,一个接近塑限含水



水利水电工程监理适用规范全文数据库

长江委信息研究中心馆藏 46

量。

二、湿法,应按下列步骤进行：将天然含水量的土样碾碎,过 5mm的

筛,将筛下土样拌匀,并测定土样的天然含水量。根据土的塑限预估最优含

水量,选择五个含水量,视其大于或小于天然含水量,分别将土样风干或加

水制备一组试样,制备的试样水份应均匀分布。

第 9.0.5条 击实试验应按下列步骤进行：

一、将击实筒固定在刚性底板上,装好护筒,在击实筒内壁涂一薄层润

滑油,称试样 2—5kg,倒入击实筒内。轻型击实分三层击实,每层 25击;重型

击实分五层击实,每层 56击。每层试样高度宜相等,二层交界处的土面应

创毛。击实后,超出击实筒顶的试样高度应小于 6mm。

二、拆去护筒,用刀修平击实筒顶部的试样,拆除底板,试样底部若超出

筒外,也应修平,擦净筒外壁,称筒和试样的总质量,精确至 1g,并计算试样

的湿密度。

三、用推土器将试样从筒中推出,取两块代表性试样测定含水量,两个

含水量的差值不大于 1%。

四、对不同含水量的试样依次进行击实试验。

第 9.0.6条 试样的干密度,应按下式计算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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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,应在试验前用抽气法或煮沸法脱气。试验时的水温,宜高于室温 3～4
℃。

第 11.1.2条 常水头渗透试验所用的主要仪器设备,应符合下列规定：

常水头渗透议装置：由金属封底圆筒、金属孔板、滤网、测压管和

供水瓶等组成(图 11.1.2)。全属圆筒内径为 10cm,高为 40cm。当使用其他

尺寸的圆筒时,圆筒内径应大于试样最大粒径的 10倍。

第 11.1.3条 常水头渗透试验,应按下列步骤进行：

一、装好仪器,量测滤网至筒顶的高度,将调节器与供水管相连,从渗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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孔向圆筒充水至高出滤网顶面。

二、取具有代表性的风干土样 3—4kg,测定其风干含水量。将风干土

样分层装入圆筒内,根据预定的孔隙比控制试样厚度。当试样中含粘粒时,
应在滤网上铺 2cm厚的粗砂作为过滤层,防止细粒流失。每层试样装完后,
从渗水孔向圆筒充水至试样顶面,最后一层试样应高出测压管 3～4cm,并
在试样顶面铺 2cm砾石作为缓冲层。当水面高出试样顶面时,应继续充水

至溢水孔有水溢出。

三、称剩余土样的质量,并计算试样质量和试样高度。

四、检查测压管水位,当测压管水位与溢水孔水位不平时,用吸球调整

测压管水位,直至两者水位齐平。

五、提高调节管至溢水孔以上,将供水管放入圆筒内,开止水夹,使水由

顶部注入圆筒,降低调节管至试样上部 1/3高度处,形成水位差使水渗入试

样,经过调节管流出。调节供水管止水夹,使进入圆筒的水量多于渗出的水

量,溢水孔始终有水溢出,保持圆筒内水位不变,试样处于常水头下渗透。

六、当测压管水位稳定后,测记水位。并计算各测压管之间的水位差。

按规定时间记录渗出水量,接取渗出水量时,调节管口不得浸入水中,测量

进水和出水处的水温,取平均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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环刀：直径为 61.8 和 79.8mm,高度为 20mm。环刀应具有一定的刚

度,内壁应保持较高的光洁度,宜涂一薄层硅脂或聚四氟乙烯。

透水石：氧化铝或不受土腐蚀的金属材料组成。其渗透系数应大于

试样的渗透系数。用固定式容器时,顶部透水石直径小于环刀内径 0.2—
0.5mm;当用浮环式容器时,上下端透水石直径相等。

二、加荷设备应能垂直地在瞬间施加各级规定的荷重,且没有冲击力,
压力精度应符合 GB4935—85。

三、变形量测设备量程 10mm,最小分度为 0.01mm 的百分表或零级

位移传感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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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2.0.3 条 固结仪及加荷设备应定期率定,并应作出仪器变形校正

曲线。

第 12.0.4 条 试样制备应按本标准第 2.0.6 条、第 2.0.7 条和第 2.0.8
条进行,并测定试样的含水量和密度。取切下的余土测定土粒比重。试样

需要饱和时。应按第 2.0.11条进行抽气饱和。

第 12.0.5条 固结试验应按下列步骤进行：

一、将带有试样的环刀装入固结容器内,套上护环,放上透水石和加压

盖板,并将容器置于加压框架正中,安装百分表或位移传感器。

二、施加 1kPa的预压力使试样与仪器上下各部件之间接触,将百分表

或传感器调整到零位。

三、确定需要施加的各级压力,压力等级宜为 12.5、25、50、100、200、

400、800、1600、3200kPa,最后一级压力应比土层的计算压力大 100～
200kPa。

四、需要确定原状土的先期固结压力时,初始段的荷重率应小于 1,可
采用 0.5或 0.25。施加的压力应使测得的 e～logp曲线下段出现较长的直

线 段 。 对 于 超 固 结 土 , 应 进 行 卸 荷 , 再 加 荷 来 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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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三章 黄土湿陷试验

第 13.0.1条 本试验方法适用于各种黄土类土。应采用单线法。

第 13.0.2条 黄土湿陷试验所用的主要仪器设备,应与本标准第 12.0.2
条相同,其环刀面积应采用 50cm2。

第 13.0.3条 黄土湿陷试验,应按下列步骤进行：

一、用环刀切取原状试样数个。切土时,应使土样受压方向与天然土

层方向一致。各试样间的密度差值不得大于 0.03g/cm3,并测定试样含水

量。

注：当取多个试样有困难时,允许采用双线法。

二、将带有试样的环刀装入固结容器内,套上护环,放上透水石和加压

盖板。透水石的湿度,应接近试样的天然湿度。

三、施加 1kPa的预压力使试样与仪器上下各部件接触,并将百分表或

传感器调整至零位。

四、测定湿陷系数时,试样在天然湿度下按如下的压力等级加压：在

0～200kPa之内,每级压力增量为25～50kPa;在200kPa以上,每级压力增量

为 100kPa。变形稳定标准为每小时变形量不大于 0.01mm。并应根据工程

需要及土的沉积条件确定浸水压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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浸水宜用纯水,浸水后变形稳定标准为每小时变形量不大于 0.01mm。

五、测定自重湿陷系数时,试样在天然湿度下,逐级加压至试样上复土

的饱和自重压力,待变形稳定后浸水。变形稳定标准为每小时变形量不大

于 0.01mm。

六、需测定溶滤变形时,将测定湿陷系数后的试样继续用水渗透,每隔

2h 测 读 变 形 一 次 ,24h 后 每 日 测 读 1 ～ 3 次 , 变 形 稳 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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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4.1.5条 试样饱和宜选用下列方法：

一、抽气饱和：应按本标准第 2.0.11条规定进行。

二、水头饱和：将试样按本标准第 14.1.6条规定装于压力室内,施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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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kPa周围压力。水头高出试样顶部 1m,使纯水从底部进入试样,从试样顶

部溢出,直至流入水量和溢出水量相等为止。

当需要提高试样的饱和度时 ,宜在水从饱和前,从底部将二氧化碳气

体通入试样,置换孔隙中的空气,再进行水头饱和。

三、反压力饱和：试样要求完全饱和时,应对试样施加反压力。反压

力系统与周围压力系统相同,但应用双层体变管代替排水量管。试样装好

后,调节孔隙水压力等于大气压力,关闭孔隙水压力阀、反压力阀、体变管

阀,测记体变管读数。开周围压力阀,对试样施加 10～50kPa 的周围压力,
开孔隙水压力阀,待孔隙水压力变化稳定,测记读数。开体变管阀和反压力

阀,同时施加周围压力和反压力 30kPa,检查孔隙水压力增量,待孔隙水压

力稳定后再施加下一级周围压力和反压力。每施加一级压力都测定

孔隙水压力。当孔隙水压力增量与周围压力增量之比△u/△σ3>0.98时,
认为试样达到饱和。

第 14.1.6条 试样的安装,应按下列步骤进行：

一、在压力室底座上依次放上不透水板、试样及试样帽,将橡皮膜套

在试样外,并将橡皮膜两端与底座及试样帽分别扎紧。

二、装上压力室罩,向压力室内注满纯水,关排气阀,压力室内不应有残

留气泡。并将活塞对准测力计和试样顶部。

三、关排水阀,开周围压力阀,施加周围压力,周围压力值应与工程的实

际荷重相适应,最大一级周围压力应与最大实际荷重大致相等。

四、转动手轮使试样帽与活塞及测力计接触 ,装上变形指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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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4.2.2 条 固结不排水试验所用的主要仪器设备,应符合本标准第

14.1.2条规定。

第 14.2.3条 试验前仪器检查以及试样制备、试样饱和,应按本章第一

节不固结不排水试验的有关要求进行。

第 14.2.4条 试样的安装,应按下列步骤进行：

一、开孔隙水压力阀和排水阀,对孔隙水压力系统及压力室底座充水

排气后,关孔隙水压力阀和排水阀。压力室底座上依次放上透水板、滤纸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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试样及试样帽。试样周围贴浸湿的滤纸条,套上橡皮膜,将橡皮膜下端与底

座扎紧。从试样底部充水,排除试样与橡皮膜之间的气泡,并将橡皮膜上端

与试样帽扎紧。降低排水管,使管内水面位于试样中心以下 20—40cm,吸
除余水,关排水阀。需要测定应力应变时,应在试样与透水板之间放置中间

夹有硅脂的两层圆形橡皮膜,膜中间应留直径为 1cm的圆孔排

水。

二、安装压力室罩、充水。提高排水管使管内水面与试样高度的中

心齐平,测记排水管水面读数。

三、开孔隙水压力阀,使孔隙水压力值等于大气压力 ,关闭隙水压力

阀。按本标准第 14.1.6条规定施加周围压力。调整轴向压力、轴向变形

和孔隙水压力的零点,并记下体积变化量管的读数。当需要施加反压力时,
应按本标准第 14.1.5条之三款步骤施加。

第 14.2.5条 试样排水固结应按下列步骤进行：

一、开孔隙水压力阀,测定孔隙水压力。开排水阀。当需测定排水过

程时,应按本标准第 12.0.5条之六款规定测记排水管水面及孔隙水压力值,
直至孔隙水压力消散 95%以上。固结完成后,关排水阀,测记排水管读数和

孔隙水压力读数。

二、微调压力机升降台,使活塞与试样接触,此时轴向变形百分表的变

化值为试样固结时的高度变化。

第 14.2.6条 剪切试样应按下列步骤进行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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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节 一个试样多级加荷试验

第 14.4.1条 本试验方法适用于无法切取多个试样的原状土样。

第 14.4.2 条 多级加荷试验所需的主要仪器设备 ,应符合本标准第

14.1.2条的规定。

第 14.4.3条 试验前的仪器检查以及试样的制备、饱和和安装,应按本

章第一节不固结不排水试验的相应规定进行。

第 14.4.4条 不固结不排水试验,应按下列步骤进行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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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施加第一级周围压力,按本标准第 14.1.8条规定的剪切应变速率

进行剪切,当测力计读数达到稳定或出现倒退时关闭电动机 ,并测记测力

计和轴向变形读数。

二、施加第二级周围压力,稳定 10～20min,将测力计调整到上一级周

围压下力剪切结束时测力计和轴向变形的读数,并按同样方法剪切到测力

计读数稳定。依次进行第三、第四级周围压力下的剪切。累积的轴向应

变不超过 20%。

三、试样结束后,拆除试样,称试样质量,并测定含水量。

第 14.4.5条 计算及绘图,应按本标准第 14.1.8条至第 14.1.12条进行。

试样的轴向变形按累积变形计算。

第 14.4.6条 固结不排水试验,应按下列步骤进行：

一、施加第一级周围压力,宜采用 50kPa,并应按本标准第 14.2.5条进

行试样固结。

二、试样剪切应按本标准第 14.2.6条进行。第一级剪切完成后,退除

轴向压力,待孔隙水压力稳定后施加第二级周围压力,进行排水固结。

注：第二级和以后各级周围压力应等于、大于前一级周围压力下的破坏大主应力。

三、固结完成后进行第二级周围压力下的剪切,并应按此步骤进行至

最后一级周围压力下的剪切,累积的轴向应变不超过 20%。

四、试验结束后,拆除试样,称试样质量,并测定含水量。

第 14.4.7条 计算与绘图,应按本标准第 14.2.7条至第 14.2.19条进行。

试样的轴向变形,应以前一级固结终了时的试样高度作为后一级的起始高

度,计算各级周围压力下的轴向应变。

第 14.4.8条 一个试样多级加荷试样的记录,应与本标准第 14.1.13条
和第 14.2.20条相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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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原状土试样制备,应按本标准第 2.0.6条步骤进行。每组试样不得

少于 4个,扰动土试样制备应按本标准第 2.0.7条步骤进行;当试样需要饱

和时,应按本标准第 2.0.9条步骤进行。

二、对准剪切容器上下盒,插入固定销,在下盒内放透水石和滤纸,将带

有试样的环刀刃口向上,对准剪切盒口,在试样上放滤纸和透水石,将试样

小心地推入剪切盒内。

三、移动传动装置,使上盒前端钢珠刚好与测力计接触,依次加上传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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板,加压框架,安装垂直位移量测装置,测记初始读数。

四、根据工程实际和土的软硬程度施加各级垂直压力,然后向盒内注

水,当试样为非饱和试样时,应在加压板周围包以湿棉花。

五、施加垂直压力,每 1h测定垂直变形一次。试样固结稳定时的垂直

变形值为：粘性土垂直变形每 1h不大于 0.05。
六、拨去固定销,以小于 0.02mm/min的剪切速度进行剪切,并每隔一

定时间测记测力计百分表读数,直至剪损。

七、当需要估算试样剪切破坏时间时,可按下式计算：

tf=50t50 (16.1.3)
式中 tf——达到破坏所经历的时间(min);

t50——固结度达 50%所需的时间(min)。
八、当测力计百分表读数不变或后退时,应继续剪切至剪切位移为

4mm时停止,记下破坏值。当剪切过程中测力计百分表读数无峰值时,则剪

切至剪切位移达 6mm时停止。

九、剪切结束,吸掉盒内积水,退去剪切力和垂直压力,移动压力框架,
取出试样,测定试样含水量。

第 16.1.4条 剪切位移应按下式计算：

△l=△l′n′-R (16.1.4)
式中△l——剪切位移(0.01mm);

n′——手轮转数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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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第 16.1.5条规定。

第 16.2.5 条 固结快剪试验的绘图 ,应符合本标准第 16.1.6 条、第

16.1.7条和 16.1.8条的规定。

第 16.2.6条 固结快剪试验的记录,应与本标准第 16.1.9条相同。

第三节 粘性土的快剪试验

第 16.3.1条 本试验方法适用于渗透系数小于 10-6cm/s的粘土。

第 16.3.2 条 粘性土的快剪试验所用的主要仪器设备,应与本标准第

16.1.2条相同。

第 16.3.3条 粘性土的快剪试验,应按下列步骤进行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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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试样制备和安装,应符合本标准第 16.1.3条之一至四款进行。

二、施加垂直压力,拨出固定销,立即开动秒表,以 0.8mm/min 的剪切

速度进行,并应按本标准第 16.1.3条之八、九款进行剪切。

第 16.3.4 条 粘性土快剪试验的计算 ,应按本标准第 16.1.4 条和第

16.1.5条进行。

第 16.3.5 条 粘性土的快剪试验的绘图,应按本标准第 16.1.6 条、第

16.1.7条和第 16.1.8条进行。

第 16.3.6条 粘性土的快剪试验的记录,应与本标准第 16.1.9条相同。

第四节 砂性土的直剪试验

第 16.4.1条 本试验方法适用于砂性土。

第 16.4.2 条 砂性土的直剪试验所用的主要仪器设备,应与本标准第

16.1.2条相同。

第 16.4.3条 砂性土的直剪试验,应按下列步骤进行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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取夹层或层面上的土,制备成液限状态的土膏,分层填入环刀内,边填边排

气,同组试样的填入密度差值不大于 0.03g/cm3,并取软弱面上的土测定其

含水量。

4.当试样需要饱和时,按第 2.0.9条进行。

二、试样安装、加荷和固结排水,应按本标准第 16.1.3条之二至五款

进行。

三、启动电动机正向开关以 0.02mm/min 速率进行剪切,按时测读位

移和测力计读数,在剪应力达到峰值前,按剪切位移 0.2～0.4mm测读一次,
剪应力超过峰值后,按剪切位移 0.5mm 测读一次,直至最大位移达 8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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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mm时停止剪切。

四、第一次剪切完成后,启动反向开关,将剪切盒退回原位,插入固定销,
反推速率应小于 0.6mm/min。

五、等待半小时后,重复本条二至三款步骤进行第二次剪切,如此反复

剪切次数,直至剪应力达到稳定值为止。对中、低粘性土,需剪切 5～6次,
总剪切位移量达 40～50mm;对高粘性土,需剪切 3～4次,总剪切位移量达

30～40mm。

六、剪切结束,吸去盒中积水,卸除压力,取出试样,描述剪切面破坏情

况,取剪切面上试样测定剪后含水量。

第 17.0.4条 试样的残余强度,应按下式计算：

Sr=c·R (17.0.4)
式中 Sr——残余强度(kPa)。

第 17.0.5条 剪应力与剪切位移的关系曲线,应在直角坐标纸上绘制,
并应以剪应力为纵坐标,剪切位移为横坐标(图 17.0.5)。图上第一次剪切峰

值为慢剪强度,最后稳定值为残余强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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曲线。

第 19.2.6条 无荷载膨胀试验的记录,应包括工程编号、试样编号、浸

水前后试样的湿质量和干质量,试样在不同时间的膨胀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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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20.0.5条 膨胀力试验的记录,应包括工程编号、试样编号、试验

前后试样的湿质量和干质量,不同时间作用于试样上的总平衡荷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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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土悬液的制备：取通过 2mm筛的风干土样 10g,放入广口瓶,加纯

水 50ml(土水比为 1∶5),振荡 3min,静止 30min。
三、土悬液 PH值测定：将少许土悬液盛于小烧杯中,将酸度计上的

玻璃电极和甘汞电极(或复合电极)插入杯中,轻轻摇动烧杯,使土悬液均匀

接触电极 2～3min。按仪器说明书测定 PH值,准确至 0.01PH。测记土悬

液温度,进行温度补偿操作。

四、测量完毕,关闭电源,用纯水洗净电极,并用滤纸吸干电极或将电极

浸泡在纯水中。

第 22.0.5条 酸碱度试验的记录,应包括试样编号、悬液温度和 PH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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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三章 易溶盐试验

第一节 浸出液制取

第 23.1.1条 本试验方法适用于各类土。

第 23.1.2条 浸出液制取所用的主要仪器设备,应符合下列规定：

一、过滤设备：包括真空泵、平底瓷漏斗、抽滤瓶。

二、离心机：转速为 1000转/min。
三、天平：称量 200g,感量 0.01g。
第 25.1.3条 浸出液的制取,应按下列步骤进行：

一、称取 2mm筛下风干试样 50～100g(视土中含盐量和分析项目而

定),精确至 0.01g。置于广口瓶,按土水比例 1∶5加入纯水,振荡 3min,抽气

过滤,另取试样 3～5g测定含水量。

二、将滤纸用纯水浸湿后贴在漏斗底部,漏斗装在抽滤瓶上,联通真空

泵抽气,使滤纸与漏斗贴紧,将振荡后的土悬液摇匀,倾入漏斗中抽气过滤,
过滤时漏斗应用表面皿盖好。

三、当发现滤液混浊时,需重新过滤。经反复过滤仍然混浊;应用离心

机分离。所得的透明滤液,即为土的浸出液,贮于细口瓶中供分析用。

第二节 易溶盐总量测定

第 23.2.1条 本试验方法适用于各类土。

第 23.2.2条 易溶盐总量测定试验所用的主要仪器,应符合下列规定：

一、分析天平：称量 200g,感量 0.0001g,
二、水浴锅、蒸发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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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录三 本标准用词说明

一、执行本标准条文时,对于要求严格程度的用词说明如下,以便在执

行中区别对待。

1.表示很严格,非这样做不可的用词：

正面词采用“必须”;
反面词采用“严禁”。

2.表示严格,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用词：

正面采词用“应”;
反面词采用“不应”或“不得”。

3.表示允许稍有选择,在条件许可时,首先应这样作的用词：

正面词采用“宜”或“可”;
反面词采用“不宜”。

二、条文中指明必须按其他有关标准进行的写法为“应按进行”或

“应符合要求或规定”。非必须按所指定的标准进行的写法为“可参照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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